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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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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機場管理局標誌商鋪招標事宜  

的處理手法所引起的關注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香港機場管理局 (下稱 "機管局 ")的標誌商
鋪招標過程提供背景資料。  
 
 
背景  
 
2.  單仲偕議員在 2013年 12月 6日致函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主席，當中夾附一份由一羣機管局中層管理
員工提交的意見書 (下稱 "意見書 ")，內容指機管局高層管理人員
更改機場標誌商鋪銷售經營牌照的投標結果。單議員的函件及

意 見 書 載 於 附 錄 I ， 並 已 於 2013 年 12 月 10 日 隨 立 法 會
CB(1)502/13-14(01)號文件發給委員。秘書處亦已請政府當局就
意見書作出回應。  
 
3.  在 2013年 12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經考慮意見書
及相關傳媒報道所載的問題的性質，部分委員建議事務委員會

或有需要召開會議，以就事件展開進一步討論。事務委員會主

席其後同意，應把事件納入事務委員會 2014年 2月 6日特別會議
的議程。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4.  事務委員會在過去兩個會期均沒有進行與機管局招標

程序相關的討論。湯家驊議員在 2014年 1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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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曾就機管局行政總裁在機場兩家標誌商鋪的租約招標過程

中有否更改標書的評分方法提出質詢。該質詢涵蓋意見書中提

出的部分關鍵問題。湯議員的質詢及政府當局的書面答覆載於

附錄 II。  
 
 
最新發展  
 
5.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4年 2月 6日的特別會議上討論機管
局標誌商鋪招標過程的相關事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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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題：機場商鋪招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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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一月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湯家驊議員的提問和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的書面回覆： 
 
問題： 
 
  據報，機場管理局（機管局）行政總裁曾經運用酌情權，沒有按價高
者得的原則批出客運大樓禁區內香港機場購物廊東大堂兩個旗艦零售鋪位
的租約，機管局因而蒙受巨額租金損失。此外，一群機管局的中層管理人
員向本人投訴，指稱機管局至今未有積極跟進上述事件。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機管局行政總裁在上述的租約招標過程中，有否更改標書的評分標
準及有關比重（計分方法）；如有，（i）原因及詳情為何、（ii）更改前後
的計分方法有何分別、（iii）此做法有沒有違反廉政公署發出的相關指引；
如有違反，當局會否採取進一步的跟進行動；如沒有違反，理據為何，以
及（iv）機管局有否評估更改計分方法令其蒙受多少租金損失； 
 
（二）機管局有沒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上述事件；如沒有，原因為
何；如有，詳情為何，以及有否發現有人違規；如有人違規，當局有否採
取跟進行動；及 
 
（三）機管局會不會考慮檢討租約招標的計分方法；如會考慮，詳情為
何；如不會考慮，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湯家驊議員提問的各個部分，現答覆如下： 
 
  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在處理商鋪銷售經營牌照招標方面，有既定程
序。商鋪招標由零售及廣告部門負責，從開始招標到決定發出有關牌照的
整個過程中，有關部門會在機管局內部委員會進行討論或匯報，並非由任
何個人作出最後決定。一般而言，在審核招標過程中，機管局除了考慮投
標者的背景、品牌、銷售能力、行業經驗、經營概念及機管局的經營牌照
收益等等外，亦必須在機場商鋪銷售貨品組合方面，盡量迎合不同旅客的
需要。機管局會因應不斷轉變的市場趨勢及旅客需求，適時調整其商業策
略。 
 

  今次在標誌商鋪的招標過程中，機管局管理層曾在審視標書後，加入
投標者的商品種類和於機場現有商鋪的租務條件作為評核考慮因素，以迎
合市場趨勢、平衡商鋪銷售組合，及為機場帶來最大的收入；並由機管局
行政總裁作為主席的內部委員會討論後作出最後決定。機管局管理層認為
有關決定會對機場帶來最大的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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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在評審標誌商鋪的標書時，財務回報佔評審考慮的60%，而非財務因素
佔40%。投標者須就最低保證專利費及按協定營業額的百分比作出建議。中
標者須向機管局繳交兩者中較高的費用作經營牌照費。在整個招標及評標
過程中，上述評分比例（即財務回報佔60%，非財務因素佔40%）並沒有改
變。 
 
  本來，從商業策略的需要而言，機管局管理層在評標時充分考慮商品
種類及租務條件無可厚非，但是今次招標過程確有不足之處。機管局內部
稽核部曾就有關標誌商鋪的招標過程作獨立調查，審核結論指出，機管局
在策劃招標工作上有欠周詳，以致有需要在審視標書後才調整評核考慮因
素。內部稽核部於去年五月就審核結論向機管局董事會及其轄下的審計委
員會及財務委員會作出匯報。董事會及其轄下的審計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
認同有關的審核結論。董事會要求管理層檢討及改善既有程序，並在招標
前階段明確各項關鍵的評標因素，以避免為維護機管局的商業利益而在收
標後才運用程序上容許的酌情權去加入有關因素。董事會並責成機管局管
理層應進一步加強內部管制及企業管治，提升機構遵守制度的文化。 
 
  機管局董事會高度重視今次事件就招標程序所反映的問題，亦對於管
理層處事未臻完善，予以批評。董事會於二○一二年委聘兩家獨立顧問機
構，全面檢討各方面的招標程序。大部分檢討已經完成，機管局亦正落實
各項建議措施，務求令整個招標程序更清晰、更嚴謹。例如機管局將在評
標過程中加入零售及廣告部以外的其他部門代表，加強指引，以提高過程
的獨立性及專業性，並確保評標工作依照經改善的程序進行。此外，機管
局管理層亦會透過培訓，加強員工對內部管制和企業管治的認識。 

完 
 
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３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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